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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市机关和事业单位保留证明目录

（2022 年版）

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备注

1

申请国际道路旅客运输许

可或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经营备案时，需提交的

公安部门出具的驾驶员 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

事故的证明

（1）《中华人民共

和 国 道 路 运 输 条

例》第九条；（2）

《国际道路运输管

理规定》第七条；

（3）《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

市交通委 公安部门

政府部门信

息共享获取

信息，不再

需要开具证

明

2

申请道路危险货物（含放

射性物品）运输驾驶员或

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

员资格认可时，需提交的

公安部门出具的驾驶员 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

事故的证明

（1）《中华人民共

和 国 道 路 运 输 条

例》第九条；（2）

《国际道路运输管

理规定》第九条；

（3）《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管理规定》

第十一条

市交通委 公安部门

政府部门信

息共享获取

信息，不再

需要开具证

明

3

申请国际道路旅客运输许

可时，需提交的公安部门

出具的企业近 3 年内无重

大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第

四十八条

市交通委 公安部门

政府部门信

息共享获取

信息，不再

需要开具证

明

4

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亲属

关系的申请人，申请民族

成份变更时，需提交的公

安部门开具的亲属关系证

明

《中国公民民族成

份登记管理办法》

第十条

市民族宗

教委

户籍所在

地公安派

出所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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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备注

5

企业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

营资格时，需提交的企业

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公

安部门开具的企业法定代

表人没有故意犯罪记录证

明

《对外劳务合作管

理条例》第六条
市商务局

法定代表

人户籍所

在地公安

派出所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6

典当行申请开设分支机构

时，需提交的金融、公安

部门开具的最近两年无违

法违规经营记录证明

《典当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市金融监

管局

金融、公

安部门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7

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

公司、典当行、交易场所

等地方金融组织申请拟任

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审批事项，

需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无

犯罪记录证明

（1）《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2）

《北京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条例》第

十一条；（3）《融

资担保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第七条、

第八条；（4）《典

当管理办法》第十

六条

市金融监

管局
公安部门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８

申请非国有博物馆设立、

变更备案时，需提交的房

屋所有权人开具的馆舍所

有权或使用权证明

《博物馆条例》第

十四条
市文物局

房屋所有

权人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９

申请非国有博物馆设立、

变更备案时，需提交的会

计、审计事务所或其它具

有验资资格的机构开具的

出资证明

《博物馆条例》第

十四条
市文物局

会计、审

计事务所

或其它具

有验资资

格的机构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10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申请注销登记时，需提交

的海关、外汇部门开具的

相关事宜已清理完结或未

办理相关手续的证明

《外国企业常驻代

表机构登记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

市市场监

管局

海关、外

汇部门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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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备注

11

外国（地区）企业，申请

注销登记时，需提交的海

关开具的完税证明

《外国(地区)企业

在中国境内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登记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

市市场监

管局
海关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12

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时，需

提交的税务机关开具的清

税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第

四十六条

市市场监

管局
税务机关

13

从事营利性治沙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申请治沙活动

许可时，需提交的项目所

在地银行开具的资金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沙治沙法》第二

十六条

市园林绿

化局

项目所在

地银行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14

在京从事体育相关活动的

境外非政府组织，申请设

立代表机构登记、变更时，

需提交的资金提供或资金

保存机构开具的资金来源

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第

十二条

市体育局

资金提供

或资金保

存机构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15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时，

需提交的产权人或出租人

开具的住所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第十七条
市司法局

产权人或

出租人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16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时，

需提交的银行开具的资产

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第十七条
市司法局 银行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17

申请法律援助时，需提交

的现住地街道办事处（乡、

镇政府）开具的经济困难

证明

《法律援助条例》

第十七条
市司法局

现住地街

道办事处

（乡、镇

政府）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18

申请律师执业或异地变更

执业机构时，需提交人事

档案管理机构开具的申请

人人事档案关系存放证明

《律师执业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
市司法局

人事档案

管理机构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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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备注

19

申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

位保密资格时，需提交的

军队资格审查申请受理

点、军工集团公司、项目

总承包单位或法律法规规

定的有关部门开具的保密

资格认定等级建议表（盖

章）

《武器装备科研生

产单位保密资格认

定办法》第十五条

市保密局

军队资格

审查申请

受理点、

军工集团

公司、项

目总承包

单位或法

律法规规

定的有关

部门

20

居民申请保障房备案资格

时，需提交的家庭成员工

作单位开具的收入和住房

证明

《廉租住房保障办

法》第十六条

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

家庭成员

工作单位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21

境外非政府组织，申请在

本市设立代表机构登记

时，需提交的首席代表户

籍所在地派出所或境外相

关管理机构开具的首席代

表无犯罪记录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第

十二条

市公安局

首席代表

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

或境外相

关管理机

构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22

居住在学校、医院、研究

所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流动人口，申请办理居住

证（卡）时，需提交的单

位人事或保卫部门开具的

居住证明

《 居 住 证 暂 行 条

例》第九条
市公安局

单位人事

或保卫部

门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增加办

事人提交有

单位人事或

保卫部门公

章的在住凭

证（如入住

通知单、宿

舍 分 配 单

等）代替证

明的办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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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备注

23

在京寄住或借住他人房屋

的流动人口,申请办理居

住卡时，需提交的房屋所

有人或户主开具的寄住或

借住证明

《 居 住 证 暂 行 条

例》第九条
市公安局

房屋所有

人或户主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增加办

事人提交房

屋产权证和

房主手写的

寄住或借住

凭证代替证

明的办理方

式

24

外省市非农业户口中的无

业人员，申请父母投靠子

女、夫妻投靠、十八至二

十五周岁独生子女投靠父

母进京入户时，需提交的

户籍所在地街道社保部门

开具的无业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第

三条

市公安局

户籍所在

地街道社

保部门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25

外省市户籍老人申请投靠

北京子女进京入户时，需

提交的投靠人和被投靠人

单位人事部门开具的档案

履历表（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第

三条

市公安局

投靠人和

被投靠人

单位人事

部门

26

祖父母、外祖父母身边无

子女，其外省市户口的孙

子女，申请投靠祖父母、

外祖父母进京入户时，需

提交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单位人事部门或街道、乡

（镇）开具的档案履历表

（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第

三条

市公安局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单位人事

部门或街

道 、 乡

（镇）

27

外省市子女死亡的外省市

户籍老人，申请投靠在京

户口的子女时，需提交的

原户口注销派出所开具的

外省市子女死亡户口注销

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第

三条

市公安局
原户口注

销派出所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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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备注

28

非婚生子女已随生父(母)

在外省市入户，在外省市

的生父(母)死亡的，申请

投靠其在本市户籍的生父

(母)入户时，需提交的已

死亡的外省市户籍的生父

(母)原户口注销派出所开

具的户口注销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第

三条

市公安局

已死亡的

外省市户

籍的生父

(母)原户

口注销派

出所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29

生父母均死亡且符合在京

亲属收养条件的被收养子

女，申请投靠养父母进京

入户时，需提交的生父母

原户口注销派出所开具的

户口注销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第

三条

市公安局

生父母原

户口注销

派出所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30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含继

续教育学生），申请修改

或变更姓名、出生日期等

身份信息、学业证书需填

写的个人信息，以及复核

前置学历身份信息不一致

时，需提交的户籍所在地

公安机关开具的身份信息

变更证明

《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第三

十四条

市教委

户籍所在

地公安机

关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31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的随

任子女，申请回国就读及

中、高招录取给予优先照

顾资格时，需提交的驻外

使领馆开具的随任子女回

国证明

《教育部办公厅外

交部办公厅关于解

决驻外使领馆工作

人员随任子女回国

后 入 学 问 题 的 通

知》第四条

市教委
驻外使领

馆

32

非京籍博士后研究人员子

女，申请北京市中小学入

学资格时，需提交的博士

后管委会办公室开具的

《博士后研究人员子女介

绍信》和其父（母）的《进

站函》

《国家科委、国家

教委关于博士后研

究人员子女上学问

题的通知》

市教委

博士后管

委会办公

室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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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备注

33

外国人、华侨或香港、澳

门、台湾收养人，申请收

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

的子女时，需提交的公安

部门开具的送养人与收养

人亲属关系证明

《中国公民收养子

女登记办法》第十

四条

市民政局

户籍所在

地公安派

出所

34

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子

女的收养人，申请收养子

女登记时，需提交的公安

机关开具的被收养人与收

养人有亲属关系的证明

《中国公民收养子

女登记办法》第六

条

市民政局

户籍所在

地公安派

出所

35

军人申请婚姻登记时，需

提交的部队团级以上政治

部门开具的军人婚姻登记

证明

《军队人员婚姻管

理若干规定》第七

条

市民政局

部队团级

以上政治

部门

36

在家死亡的死者家属，申

请死者火化事宜时，需提

交的负责救治医疗机构、

社区（乡、镇政府）医疗

卫生机构或公安司法部门

开具的居民在家死亡证明

《 国 家 卫 生 计 生

委、公安部、民政

部关于进一步规范

人口死亡医学证明

和信息登记管理工

作的通知》

市民政局

负责救治

医 疗 机

构、社区

（乡、镇

政府）医

疗卫生机

构或公安

司法部门

37

外国人员申请来华工作许

可时，需提交的申请人国

籍或居住地警察、安全、

法院等部门开具的无犯罪

记录证明

《外国人在中国就

业管理规定》第七

条

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局

申请人国

籍或居住

地警察、

安全、法

院等部门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38

不动产权利人（含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因姓

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

或身份证明号码变化，申

请不动产变更登记时，需

提交的身份证明变更批

准、登记或备案部门（如

公安、市场监管部门等）

开具的身份变更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

市规划自

然资源委

身份证明

变 更 批

准、登记

或备案部

门（如公

安、市场

监管部门

等）

政府部门信

息共享获取

信息，不再

需要开具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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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备注

39

不能提交不动产继承权公

证书或生效法律文书的，

申请继承（受遗赠）不动

产登记时，需提交的公安、

民政部门、医疗机构、被

继承人或继承人单位、居

（村）委会等开具的所有

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

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

关系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

市规划自

然资源委

公安、民

政部门、

医 疗 机

构、被继

承人或继

承 人 单

位 、 居

（村）委

会

40

代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申请

不动产登记时，需要提交

的居（村）委会开具的指

定监护人代办的监护关系

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

市规划自

然资源委

居（村）

委会

41

个人申请减缴专利收费备

案时，需提交的工作单位

开具的本人上年度收入证

明或县级民政部门（或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具

的本人经济困难证明

《专利收费减缴办

法》第七条

市知识产

权局

工 作 单

位，县级

民政部门

（或乡镇

政府、街

道 办 事

处)

42

经多年中医医术实践的确

有专长人员申请医师资格

考核时，需提交的北京地

区医疗机构开具的从事临

床实践满五年的证明

《中医医术确有专

长人员医师资格考

核注册管理暂行办

法》第六条

市中医局
北京地区

医疗机构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43

申请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

核时，以师承方式学习中

医应提交的医疗机构出具

的三年带教期间的师承人

员老师出诊证明、指导老

师职称说明文件或核准其

执业的卫生行政（中医药）

部门出具的从事中医、民

族医临床工作 15 年以上

的证明材料

《传统医学师承和

确有专长人员医师

资 格 考 核 考 试 办

法》第十四条

市中医局

北京地区

医 疗 机

构、卫生

行政（中

医药）部

门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增加办

事人提交指

导老师医师

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证

书、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

资格证书代

替证明的办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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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备注

44

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职工，在北京购房向北京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时，需提交的由缴存地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的

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

缴存使用证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关于住房公积金

异地个人住房贷款

有关操作问题的通

知》

北京住房

公积金管

理中心

缴存地住

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45

曾经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

金但在北京缴存不满规定

缴存时间的借款申请人，

在向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时，申请认可其

在原缴存地缴存记录时，

需提交的由其原缴存地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的

缴存证明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发展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业务的通知》

北京住房

公积金管

理中心

原缴存地

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

心

保留办理证

明 方 式 同

时，推行告

知承诺制

46

申请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生产许可、第一

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经营许可时，需提交公安

部门出具的单位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技

术、销售、管理人员无毒

品犯罪记录证明

《非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生产、经营

许可办法》（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5 号）第

七条、第八条

市应急局 公安部门

政府部门信

息共享获取

信息，不再

需要开具证

明

47

北京市非公有制企业人员

申办 APEC 商务旅行卡时，

需提交的公安机关指定的

机构或部门开具的无犯罪

记录证明

（内部文件）
市政府外

办

户籍所在

地公安派

出所


